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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偉哲：廠商是民間哦，我現在講的是官方或半官方的接觸。院長，您的看法呢？ 

林院長全：我覺得如果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是有助於促成雙贏的話，我們是很樂意希望能夠看到的

，也希望這個部分在沒有其他政治考量下充分進行。 

黃委員偉哲：但對方要降溫，要降低層級了！ 

林院長全：如果降低層級…… 

黃委員偉哲：他不是用科長對次長，而是你也降我也降，我們去不去？ 

林院長全：我知道，降低層級要看對於剛才所說的功能是否還能發揮，如果雙方之間的合作受到損

害，這當然是很可惜的事情，我們希望所有的安排都以雙方之間的需求…… 

黃委員偉哲：你要求有意義的參與，還是先進行高層次的參與？ 

林院長全：過去這部分畢竟是當成經濟問題來看，以雙方的經濟合作做為最優先，如果經濟合作能

夠促成雙邊的雙贏，我們就不應該因為政治的因素而讓它倒退。 

黃委員偉哲：我舉個例子，現在教廷派駐臺灣的是大使嗎？不是！是公使嗎？不是！派駐的是代辦

，但臺灣派駐教廷的卻是大使，在外交場合上，我們是要求有意義的交往，現在中南美洲各國

有很多國家的大使回任後就沒有再回來了，改派公使、館長兼代。我們在外交上碰到困難，但

因為必要的、沒有辦法的或時勢所然，必須要做這樣的調整，甚至有些國家，因為我們要拚觀

光所以給予免簽，可是對方並沒有給予我們免簽，以美國為例，美國最近才給我們免簽，但我

們早就給美國免簽很多年了，是吧？政府的態度是以務實交往為上，還是以經濟考量或政治考

量？如果經濟、政治能夠同時考量是最好的，如果沒有辦法同時考量，必須擇一而行的話，請

問院長要選擇哪一個？ 

林院長全：如果經濟上沒有意義，政治上也不可能有啦，所以我們當然是盡可能讓雙方之間的互惠

是包含政治與經濟，但這中間如果有困難的話，則是有的互惠儘量先來促成。 

黃委員偉哲：先來促成、先來對話再說？ 

林院長全：假設雙方在既有的機制下，仍然能夠透過經濟合作創造雙方互贏的話，我們就先做這件

事。 

黃委員偉哲：好。謝謝院長。謝謝部長。 

主席：謝謝黃委員。謝謝林院長。 

蔡委員易餘之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蔡委員易餘書面質詢： 

一、 

鑑於國內養殖漁業業者處於我國能源轉型期，對產業內能源推動轉型應有新思維，農業部門

亦極力推動養殖漁業於節能創新作法。惟養殖漁業者限於生產型態，平均用電成本又常佔 20%

至 40%之譜，近期又遭受極端氣候波動影響，凡遭遇氣候異常現象，養殖設施必須持續開啟設

施，導致用電度數大增，顯見當前養殖漁業之電費計價結構，無法呈現農業使用動力之型態殊

異，強化農民在能源轉型前對氣候波動之敏感性（sensibility），更背離農業發展條例下之農業

動力用電範圍及標準之扶助產業發展精神。此致業者營收齦困，勉以自足，自難自行達成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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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轉型。本請基於扶助為國家產業發展之重要措施，對使用者之獎勵行為，及不當使用者懲

罰，設計申請資格與正當使用連動機制，以鼓勵用戶正確使用，促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設計農業能源轉型方案。 

說明： 

一、養殖漁業能源效率之提升，農業主管部門應責無旁貸，協助養殖漁業生產者核心自為農

業動力之智慧化及信息化，尤以農業動力用電用油用水之規則─農業動力用電範圍及標準，未

隨時勢變遷，停滯不前將近二十年。以當前能源產業型態觀之，該種思維自已不敷目前養殖漁

業轉型需要。而主管機關修正制度之作為，自與能源結構轉型所需，相倚相生，而對養殖漁業

之經營效率之提高，理應提供業者更換高階動力設施誘因。 

二、改善養殖漁業能源結構，必須了解電力公司主要發電所輸配的產業部門，並評估其造成

的影響。依據 101 年用電量資料統計顯示，全國電力消費量，工業部門占比超過 50%為最大，

而服務業（19.5%）及住宅部門（18.0%）次之，農業與交通部門則皆小於 1.5%。若以台電公司

近 3 年（民國 101 年一民國 103 年）電力行業別用電資料統計，水產養殖用電量平均約 919 百

萬度/年，約占整體農業用電度數約 3 成，占全國電力度數不到 1%。可見養殖漁業所牽涉之能源

結構，若進行調整，對總體用電的效率，不致產生過度影響。 

三、總體農業用電皆會受到氣候波動所影響，故國際永續發展議程之討論中，對特定生產型

態所面臨之氣候波動敏感性（sensibility），有相當豐富的討論。就原則而論，二十多年前訂立

之農業發展條例，並根據其扶助農業用電範圍及標準，已設定農業部門用電之特殊性，自與工

業用電戶有所殊異。然近年氣候異常之劇烈性日漸惡化，電業部門與農業部門，對國內農業此

種氣候敏感性相當高的產業，並未因應此環境變化，細究其生產型態所造成的產業脆弱面，對

電費結構進行深度調整，特別是養殖漁業凡遭遇氣候異常現象，養殖設施必須在特定氣候狀態

下，為了保持養殖環境之穩定，必須持續開啟設施，導致用電度數大增。電力公司若持續以一

般用戶之電費費率型態，則是任由全球氣候變遷之惡果，將維持環境穩定之成本，無異轉嫁於

自然環境之變異於養殖漁業部門。更反映養殖漁業部門於各種產業推動發展政策下，不僅未見

其受到國家能源部門提供能源轉型之扶助，更獨自承受氣候變遷之總體結果，成為弱勢中之弱

勢。 

四、對竊電等不當行為之懲罰，肇因查緝能量嚴重不足，不足以嚇止取巧不肖用戶，故應與

動力輔助措施之申請資格連動，以利產業發展之原本減助目的，併於產業面扶助措施同時嚴懲

不當行為，強化主管機關對產業扶助目的之立法原理。本席提議，凡違反電業法一○五條和一

○六條條文者，除母法電業法之規定之外，應予取消後續補助權利五年。 

二、 

農業部門勞動力短缺，於近日高雄野蓮種植產業之相關新聞中，獲得新聞與社群媒體之重視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孱弱的外籍勞工管理能力，以及產值提升與勞動力短缺之雙輸，

造成廣泛缺工現象，行政當局應予嚴肅重視。 

我國農業勞動力至少呈現兩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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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齡偏高：根據主計總處於 102 年公布之「主力農家經營概況調查」，主要工作者年齡

偏高，偏男性，經常從農主力農家農牧業最主要工作者平均年齡為 57.5 歲，仍以男性占 88.4%

較多，女性占 11.6%。按年齡觀察，平均年齡為 57.5 歲，其中以 45 至 64 歲者占 64.9%較多，65

歲以上者占 23.3%次之，25 至 44 歲者占 11.8%再次之。 

二、國內農業勞動力培訓能量與就業媒合機制嚴重不足。 

而目前國內對主要補充性勞動力的管理能力，呈現嚴重不足，顯見法規與現況高度脫節：根

據勞動部資料，截至 105 年 8 月底外勞在臺人數為 605,935 人，而外勞被人口販運集團利誘逃跑

之情形漸增，其中非法、未查獲人數以及行蹤不明的人數，截至 105 年 2 月底為 52,634 人，約

占外勞人數的一成，行蹤不明的外勞成為社會治安的一隱憂。又，少數有幫派化、組織化趨勢

，形成社會治安及反恐之隱憂。為補足產業勞動力引進外籍勞工，但卻因行蹤不明問題嚴重，

政府必須付出高額的查緝成本，兩者間顯失平衡。 

顯見目前國內對補充性勞動力的法規狀況、管理狀況，本席針對其脫節之處，促請研擬勞動

部及農業委員會等相關部會： 

一、提出強化管理外勞能量之可行方案。 

二、檢討勞動部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設置要點，端視其職能，並納入當前臺灣農業

困局之產業面，思考季節性缺工問題解決方案，並特應針對國內農產業外籍勞工產業需求面問

題，即刻召開第 25 次會議。 

三、就「鼓勵國民從事農業工作就業獎勵試辦計畫」，及相關調整計畫，就其執行現狀進行

檢討，必要時至立法院報告，並將其績效與經驗，納入後續國內農業勞動力調配方案之研擬。 

三、 

鑑於漁會擔負漁業發展之重要責任，包括經濟事業、服務事業、金融事業三大部分，以台灣

地區漁民為服務對象，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規劃漁業整體發展，並輔導三十九個區漁會之經營發

展，舉凡漁業輔導管理、漁事技術、四健、家政改進推廣、漁航安全設施、漁業資金融通、漁

船漁民海難救助、以及漁民生活改善、漁業保險等有關事項，隨時與各區漁會密切取得聯繫、

溝通協調辦理。而漁會法賦予漁會十九條任務中，以配合政府政策，滿足漁民需要及服務漁民

為依歸。 

然而，回到個別漁民生存處境為出發點，漁會作為唯一代表漁業從業者之公法人團體，殊難

以反映漁業從業者實際執業之多元型態，當前漁民與漁會之單一性、限定性之隸屬關係，以漁

會有限組織和預算規模，尚擔負認定從業屬實與否之重要角色，是與其多重之公共責任，尚有

能量不足處。 

諸如農會、產業工會、職業工會等，皆未需完全承擔如漁會對從業人員之繁重責任，需查核

認定從業屬實與否，故當前保障漁業從業者之要務，當是切合漁業從業之多重多元之執業型態

，針對其應享有之國保之投保機構，進行法律之調整，其投保機構，自不應限於漁會。 

本席認為，對於漁業從業者之權益，保障漁業從業者之要務，是切合漁業從業之多重多元實

際狀態，回復人民團體自治精神，對其享有之國保權益，進行法制修正，併擴大相關漁業團體



 

 115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71 期 院會紀錄

之公共責任。故漁業從業者之福利，自不應限於漁會所應承擔。 

結言而論，本席促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勞動部，針對多元、多地從業之漁業從業者現狀，

思索相關職業保險制度之改革方向，以擴大投保含概率，強化保障著眼，當從任務明確化始，

同時負擔「判定會員類別」和「爭取會員權利」公共責任，以俾擴大職業保險之涵蓋範圍，兼

顧行業自由、國保權益和管理成本，授予漁業團體判定會員類別之責，將漁業團體納入勞動保

險之投保單位。並提出以指涉範圍較大的漁業團體及漁會，增加為職業保險制度當中之妥適投

保單位。 

說明： 

一、諸見農業從業者不限由農會會員投保，自為針對農業工作型態之多元，在行業自由與管

理成本二者間，取得衡平，如農業委員會自民國 78 年公布了「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加農民

健康保險認定標準及資格審查辦法」；職業工會之於國保投保單位功能，則明確行文定於勞工

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 

二、「漁業團體」之定義，以目前與漁業相關之團體，指漁工職業工會與漁業從業公會，及

漁業相關協會等。所謂漁業團體會員之認定要件，應依主管機關權責定之。使漁業從業者之會

員權益，有更多元管道取得之機會。並分擔漁會繁重之責，以求漁業從業者的職業保險權利，

能與實際從業之環境，及其參與之漁業團體，相合符節，與時俱進。 

主席：請洪委員慈庸質詢，詢答時間 15 分鐘。 

洪委員慈庸：（10 時 11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經

濟面的問題，今天我要討論的不是新的問題，而是一個長久的結構性問題，這個問題從上一代

延續到現在三十幾歲的這個世代。接下來我帶來幾位中小企業主的心聲，請院長跟部長看一下

。 

（播放影片） 

洪委員慈庸：這是在本席的選區內，本席的選區在台中的潭子、神岡、大雅、后里，這個選區內違

章工廠的數量可能在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地區，所以今天我要談的就是違章工廠的處理問題。

大家都知道違章工廠主要起源背景在於民國 61 年政府提倡「客廳即工廠」政策，鼓勵家庭代工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很多農地上種了很多鐵皮屋，這是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所產生的問題

。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現在大家開始注意到他們違反了土地使用分區的規定，也沒

有合法的登記，所以近幾年這個問題一直陸陸續續地被討論，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找到一個解決

的辦法。之前根據經濟部 99 年的推估，台灣大概有 6 萬 4,000 家未登記工廠，請問部長，就未

登記工廠這部分，您上任之後是否曾去瞭解目前我們確切掌握的數字是多少？ 

主席：請行政院經濟部李部長答復。 

李部長世光：（10 時 15 分）主席、各位委員。這個數字一直在改變，其中有幾個原因是因為經濟

部也一直在推動工廠登記證的補登記事務，截至 105 年 9 月為止，已經核准臨時工廠的登記共

5,854 間。這部分我們一直不停在推動新的政策，在不違反現行的環保規定的情況下，同時也做

土地分區的變更，像您剛剛講的，在經濟部底下跟縣市政府持續合作推動改成丁種工業區用地


